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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價格指數 

壹、前言 

行政院 100年 10月 26日核定「民國 101年至民國 104 年整體住

宅政策實施方案」，以「編製住宅價格指數並定期發布」做為具體措

施之一。內政部營建署以全國各直轄市、縣（市）實價登錄不動產交

易價格資料，計算出住宅價格指數，提供住宅價格之變動趨勢資訊。

目前編製完成全國及 6直轄市住宅價格指數，編製期間為 101 年第 3

季至 107年第 2季。 

 

貳、住宅價格指數說明 

本季(107 年第 2 季)全國住宅價格指數呈現小幅下跌，且本季出

現六都中有四都出現下跌的現象，僅臺北市及臺南市出現小幅度的上

漲，顯示住宅價格有再次轉弱的跡象，本季住宅價格指數以臺中市及

高雄市下跌幅度較高，分別為 1.13、1.09。綜合來看，近二年的住宅

價格指數仍呈現小幅盤整的格局，房價的漲跌在 3%以內，趨勢上仍以

盤整看待。住宅價格指數係衡量住宅市場價格變動之參考指標，原基

期為 102年全年，經本案 106年第 4季起測試至本季，交易住宅特徵

已改變，參酌消費者物價指數及民間國泰房地產指數之基期，本次更

動基期為 105年全年，基期指數定為 100，標準住宅屬性亦隨之調整。 

此外，由於總體經濟持續穩定復甦，加上央行仍決議維持極度寬

鬆的貨幣環境，資金的成本相當低，有利於提升住宅需求。但隨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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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貿易大戰及美國升息的影響，未來在總體經濟及資金環境仍有不確

定性。 

經統計，107年第 1季全國住宅價格指數為 100.62，較上季上漲

0.02。在 6都方面，臺北市指數為 99.46，較上季上漲 1.13；新北市

指數為 101.48，較上季上漲 0.55；桃園市指數為 102.42，較上季下

跌 0.23；臺中市指數為 103.02，較上季下跌 0.03；臺南市指數為

99.63，較上季下跌 0.05；高雄市指數為 100.73，較上季下跌 0.9。 

107年第 2季全國住宅價格指數為 100.08，較上季下跌 0.54。在

6 都方面，臺北市指數為 100.01，較上季上漲 0.55；新北市指數為

101.28，較上季下跌 0.2；桃園市指數為 102.38，較上季下跌 0.04；

臺中市指數為 101.89，較上季下跌 1.13；臺南市指數為 100.53，較

上季上漲 0.9；高雄市指數為 99.64，較上季下跌 1.09。 

    綜觀 107年第 2 季住宅價格的變化，從總體指標及房市相關因素

來看，大致上可以整理為以下幾項分析角度： 

1. 建物交易量增加減緩，但建照供給則迅速增加 

    107年第 2季的建物買賣移轉登錄棟數為 70,070棟，雖然較前一

季增加 6.07%，但較前一年同期僅增加 0.97%，建物交易增加的速度

已經較去年減緩，顯示住宅需求量能有限；但 107年第 2季的住宅類

建造執照為 31,312 宅，較前一季增加 13.8%，較前一年同期更是大幅

增加 65.5%，在供需的量能上，供給面的量能相對偏高，因此住宅價

格趨勢恐受到上述因素限制，仍宜以盤整角度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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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持續復甦，有助於需求提振。 

    根據主計總處統計，107年第 1季全國經濟成長率為 3.10%，第 2

季經濟成長率為 3.30%，表現較第 1季為佳，107年全年預測為 2.69%，

較 106年全年經濟成長率 2.89%略低，但仍較 104、105年為佳，經濟

呈現穩定復甦趨勢，對房地產需求的提振效果有一定程度的作用。 

3.房貸利率維持低檔有助維持不動產投資需求 

  依據中央銀行統計五大銀行(台銀、合庫銀、土銀、華銀、一銀)

的新承做購屋貸款利率，107年 6月平均為 1.624%，創下八年來最低

點，資金依舊維持寬鬆局面，且中央銀行 107年第 2季及第 3季理監

事會議均決議不升息，顯示短期國內仍將維持極度寬鬆的貨幣條件，

低成本資金環境將有助於維持不動產投資需求，並提供住宅價格支撐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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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住宅價格指數統計表 

表 1  全國及 6直轄市住宅價格指數表 

基期為中華民國 105年全年=100 

年季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1Q3 78.96 83.4 91.34 74.89 73.96 75.74 72.7 

101Q4 79.75 85.12 92.42 75.66 74.49 75.42 74.48 

102Q1 82.82 88.46 94.42 80.74 78.87 77.6 76.07 

102Q2 86.71 92.83 99.06 86.89 80.62 81.82 81.56 

102Q3 88.94 95.02 101.83 91.79 84.65 84.92 84.74 

102Q4 90.77 98.42 104.06 91.93 85.83 86.34 88.62 

103Q1 94.03 101.09 107.3 96.52 91.67 90.51 91.31 

103Q2 95.65 103.34 108.17 97.29 95.36 92.88 92.78 

103Q3 97.68 102.76 108.81 99.82 95.5 95.35 93.62 

103Q4 99.07 103.55 107 103.9 98.09 96.62 98.71 

104Q1 100.77 102.77 105.94 101.93 103.74 101.57 100.08 

104Q2 100.15 102.91 106.5 103.15 103.56 100.3 100.92 

104Q3 100.08 102.63 105.17 102.28 100.63 99.45 100.8 

104Q4 99.6 100.72 101.48 101.35 99.04 98.9 99.72 

105Q1 99.32 100.68 100.08 103.69 98.38 98.53 97.78 

105Q2 100.76 100.48 100.2 99.18 100.09 100.22 99.74 

105Q3 100.69 100.05 100.39 99.58 101.65 100.74 1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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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季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5Q4 99.09 99.57 99.27 103.4 99.39 100.04 99.39 

106Q1 99.42 99.52 98.29 104.56 100.69 100.1 99.66 

106Q2 99.86 99.16 98.54 99.75 101.45 100.77 101.93 

106Q3 100.69 99.78 99.14 104.38 101.81 99.21 101.73 

106Q4 100.6 100.93 98.33 102.65 103.05 99.68 101.63 

107Q1 100.62 101.48 99.46 102.42 103.02 99.63 100.73 

107Q2 100.08 101.28 100.01 102.38 101.89 100.53 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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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國及 6直轄市住宅價格指數相對上季變動率表 

年季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1Q3 10.36% 8.93% 5.29% 9.76% 14.84% 14.26% 11.73% 

101Q4 1.00% 2.06% 1.18% 1.03% 0.72% -0.42% 2.45% 

102Q1 3.85% 3.92% 2.16% 6.71% 5.88% 2.89% 2.13% 

102Q2 4.70% 4.94% 4.91% 7.62% 2.22% 5.44% 7.22% 

102Q3 2.57% 2.36% 2.80% 5.64% 5.00% 3.79% 3.90% 

102Q4 2.06% 3.58% 2.19% 0.15% 1.39% 1.67% 4.58% 

103Q1 3.59% 2.71% 3.11% 4.99% 6.80% 4.83% 3.04% 

103Q2 1.72% 2.23% 0.81% 0.80% 4.03% 2.62% 1.61% 

103Q3 2.12% -0.56% 0.59% 2.60% 0.15% 2.66% 0.91% 

103Q4 1.42% 0.77% -1.66% 4.09% 2.71% 1.33% 5.44% 

104Q1 1.72% -0.75% -0.99% -1.90% 5.76% 5.12% 1.39% 

104Q2 -0.62% 0.14% 0.53% 1.20% -0.17% -1.25% 0.84% 

104Q3 -0.07% -0.27% -1.25% -0.84% -2.83% -0.85% -0.12% 

104Q4 -0.48% -1.86% -3.51% -0.91% -1.58% -0.55% -1.07% 

105Q1 -0.28% -0.04% -1.38% 2.31% -0.67% -0.37% -1.95% 

105Q2 1.45% -0.20% 0.12% -4.35% 1.74% 1.72% 2.00% 

105Q3 -0.07% -0.43% 0.19% 0.40% 1.56% 0.52% 0.99% 

105Q4 -1.59% -0.48% -1.12% 3.84% -2.22% -0.69%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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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季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6Q1 0.33% -0.05% -0.99% 1.12% 1.31% 0.06% 0.27% 

106Q2 0.44% -0.36% 0.25% -4.60% 0.75% 0.67% 2.28% 

106Q3 0.83% 0.63% 0.61% 4.64% 0.35% -1.55% -0.20% 

106Q4 -0.09% 1.15% -0.82% -1.66% 1.22% 0.47% -0.10% 

107Q1 0.02% 0.54% 1.15% -0.22% -0.03% -0.05% -0.89% 

107Q2 -0.54% -0.20% 0.55% -0.04% -1.10% 0.90%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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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國及 6直轄市住宅價格指數相對去年同季變動率表 

年季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1Q3 17.34% 17.96% 12.35% 19.12% 23.87% 23.86% 21.35% 

101Q4 18.13% 17.76% 13.43% 18.81% 22.52% 20.29% 25.60% 

102Q1 21.35% 21.78% 13.40% 25.37% 31.08% 20.01% 24.42% 

102Q2 21.19% 21.25% 14.19% 27.35% 25.19% 23.43% 25.34% 

102Q3 12.64% 13.93% 11.48% 22.57% 14.45% 12.12% 16.56% 

102Q4 13.82% 15.63% 12.59% 21.50% 15.22% 14.48% 18.98% 

103Q1 13.54% 14.28% 13.64% 19.54% 16.23% 16.64% 20.03% 

103Q2 10.31% 11.32% 9.20% 11.97% 18.28% 13.52% 13.76% 

103Q3 9.83% 8.15% 6.85% 8.75% 12.82% 12.28% 10.48% 

103Q4 9.14% 5.21% 2.83% 13.02% 14.28% 11.91% 11.39% 

104Q1 7.17% 1.66% -1.27% 5.61% 13.17% 12.22% 9.60% 

104Q2 4.70% -0.42% -1.54% 6.02% 8.60% 7.99% 8.77% 

104Q3 2.46% -0.13% -3.35% 2.46% 5.37% 4.30% 7.67% 

104Q4 0.53% -2.73% -5.16% -2.45% 0.97% 2.36% 1.02% 

105Q1 -1.44% -2.03% -5.53% 1.73% -5.17% -2.99% -2.30% 

105Q2 0.61% -2.36% -5.92% -3.85% -3.35% -0.08% -1.17% 

105Q3 0.61% -2.51% -4.55% -2.64% 1.01% 1.30% -0.07% 

105Q4 -0.51% -1.14% -2.18% 2.02% 0.35% 1.15%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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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季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6Q1 0.10% -1.15% -1.79% 0.84% 2.35% 1.59% 1.92% 

106Q2 -0.89% -1.31% -1.66% 0.57% 1.36% 0.55% 2.20% 

106Q3 0.00% -0.27% -1.25% 4.82% 0.16% -1.52% 0.99% 

106Q4 1.52% 1.37% -0.95% -0.73% 3.68% -0.36% 2.25% 

107Q1 1.21% 1.97% 1.19% -2.05% 2.31% -0.47% 1.07% 

107Q2 0.22% 2.14% 1.49% 2.64% 0.43% -0.2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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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基期:民國 105年=100) 

 

 
 

 

 
 

 

 
 

 

 
 

 

 
  

圖 1  全國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圖 2  新北市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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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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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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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北市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圖 4  桃園市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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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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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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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中市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圖 6   台南市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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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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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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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高雄市住宅價格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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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住宅價格指數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全國及 6直轄市屋齡 0.5～60年之住宅。 

二、發布時間：每季審查會結束後 2週內。 

三、分類標準：全國及 6直轄市住宅價格指數。 

四、基期：以 105年全年為基期（指數＝100）。 

五、編製方法： 

本指數採用國際間通用的特徵價格法，以「標準住宅」（即

以基準期間之交易住宅特徵《如建坪、屋齡……等住宅構成特徵》

的平均數所形成的虛擬住宅，代表基期的標準化住宅品質，作為

住宅價格指數計算時的權重，也是衡量相同品質住宅價格變動的

工具），做為衡量整體住宅的價格變動，藉此克服過去國人慣用

平均房價所存在的住宅品質不一致所產生的問題。 

（一）設定各編製地區基期與標準住宅： 

住宅價格指數以民國 105年全年為基期，將基期內所有

住宅交易的主要品質(如建坪、屋齡……等)的平均數，組成

「標準住宅」（例如新北市標準住宅的面積為 34坪，屋齡為

16年，另含其他屬性條件），代表該縣市在民國 105年的住

宅交易的典型。 

（二）住宅價格指數計算方式： 

指數的計算採用拉氏（Laspeyres）公式，以估計標準

住宅在各季的總價，與基期估計的標準住宅總價相除，並轉

為以基期(民國 105年)為 100的指數數列。 

例如，假設民國 105 年（基期）標準住宅估計總價為

1,000萬元，106年第 4季標準住宅估計總價為 1,050 萬元，

因基期的住宅價格指數設定為 100，故 106年第 4季住宅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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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指數為 105 （105=1050 / 1000 * 100）。表示該季住宅

價格相對於 105年全年，上漲 5％。 

六、資料來源： 

為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庫（實價登錄）成交案件

之交易價格資料。 

七、嗣後已發布之統計資料若有修正，將依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要點

第 7 條規定：「各機關如需對已發布之統計資料修正，應將修正

資料發布，並註明其修正原因，送各該政府主計機關備查。如涉

及資料定義、統計方法等重大事項之變更，應同時修正資料背景

說明併同修正資料發布，送各該政府主計機關備查。」辦理。 

 

附錄二、標準住宅及住宅價格指數之問與答 

一、何謂標準住宅： 

答：「標準住宅」是用基準期間（稱為基期）交易住宅特徵的平均數

所形成的虛擬住宅，代表基期的標準化住宅品質，作為住宅價格

指數計算時的權重，也是衡量相同品質住宅價格變動的工具。 

二、為什麼使用標準住宅？ 

答：標準住宅的設計與主計總處消費者物價指數之「一籃子貨物」相

似，以品質固定的標準住宅，配合特徵價格模型所估算的各項特

徵價格，可做為衡量整體住宅的價格變動，藉此克服過去國人慣

用的平均房價所存在的住宅品質不一致所產生的問題。 

三、標準住宅是否有代表性？其代表性為何？ 

答：標準住宅選用基準期間住宅交易的特徵（如面積、屋齡……等住

宅構成屬性）的平均值，代表該地區住宅交易典型的標準化品質。 

四、標準住宅為何不選定一個實際存在的住宅？ 

答：特定實體住宅之各項特徵未必均為特定時間、地區住宅交易的代

表，且特定實體住宅無法在每一季均發生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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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標準住宅在不同的區域是否相同？ 

答：不同區域的住宅交易典型並不相同，因此標準住宅也不相同。 

六、使用標準住宅來衡量房價變化，是否會低估了房價上漲的力量？ 

答：以標準住宅編製的指數代表標準住宅（即市場交易的典型住宅）

的價格變化，由於估計的是以相同住宅品質的價格，因此不會受

各季度交易物件品質差異的影響，尚無低估房價上漲力量的問

題；本案編製的範圍未包含特殊類型住宅的價格變化，如小坪數

住宅或高總價住宅或特定地段之房價。 

七、住宅價格指數可否跨縣市比較？ 

答：各縣市的住宅價格指數是獨立編製，依照其各自標準住宅的價格

變動來編製指數，指數本身無法跨縣市比較；但指數變動率則可

跨縣市比較。 

八、國際上有哪些國家的住宅價格指數也採用「標準住宅」？ 

答：目前英國的 Halifax House Price Index 及德國的 House Price 

Index係使用類似標準住宅的概念編製住宅價格指數。 

九、指數變動率該如何解讀？其計算公式為何？ 

答：指數變動率代表住宅價格的變動幅度與趨勢，「本季對上季變動

率」為住宅價格的短期變動幅度；「本季對去年同季變動率」除

為住宅價格的年度變動幅度外，並可降低季節性因素所產生的價

格效果。有關「本季對上季變動率」之計算公式如（1）；「本季

對去年同季變動率」計算公式如（2）。 

 
 

％
上季指數

上季指數本季指數
100

  …………（1） 

 

  
％

去年同季指數

去年同季指數本季指數
100

 ……………（2) 


